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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晚报讯 记者黄静渊 通讯
员黄仁驹 李沛 近日，高州市在南
塘镇村头坡村召开农业生产托管
现场会，展示供销社为农服务的创
新方式，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
收，助力乡村振兴。

据了解，高州市供销社在南塘
镇设立的农业生产土地托管示范
基地，总面积 150 亩。该基地采取

“公司+联合社+专业社+村两委+
农户”五位一体联动服务模式，把
供销社经营优势与专业社服务优
势、村两委的组织优势有机结合，
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坚持集
体所有、承包关系、受益主体“三不
变”原则，按照“托管自愿、有偿服
务、利益共享、形式自由”理念开展
托管。由高州市供销社属下高供
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有限公司提供
耕、种、防、收全程机械化服务，高州
市农业生产资料配送有限公司为

基地提供种子、农药、化肥等业务。
刘润生是村头坡村的一名群

众，家有不到一亩田，目前全部交由
高州市供销社进行托管。他说，托
管后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有效保障
农民收入，“自己耕作时，要请人打
田、收割，还有肥料支出和自己的人
工，一亩田计算下来都要几百元。
托管后，可以降低人工成本，肥料成
本也降低，这种做法利好农民。”

据南塘镇村头坡村党委介绍，
该村农业生产土地托管示范基地
涉及 8 个生产队 243 户 2112 人，未
来可辐射带动周边多个村庄，托管
服务面积可达1230亩。

接下来，高州市供销社系统将
在全市铺开土地托管业务，今年计
划托管荔枝、龙眼面积达到 2.5 万
亩，水稻 3 万亩，通过农业生产托
管服务，促进高州农业生产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助推乡村振兴。

高州开展农业生产土地托管业务
助力乡村振兴

茂名晚报讯 通讯员陈子楷 黎金枝
为常态化巩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成
效，提升地方居民的幸福生活指数，近段
时间来，信宜市钱排镇各中小学校积极
响应地方党委、政府的号召，纷纷启动开
展“小手拉大手·携手美家园”劳动实践
主题活动，并把此项活动作为今后学校
劳动课的主要内容，以长效机制引导学
生形成“讲文明、爱卫生、勤劳动”的良好
习惯，通过“小手拉动大手、小孩影响大
人”，共建美丽城镇，共建乡村美好家园。

据了解，近期钱排镇 17 所中小学均
以校为单位启动了此项活动，并举行了
学生集中宣誓仪式，全镇近万名在校学
生将为美化家乡、美化家园贡献“青少年
力量”。实践活动中，在老师的带领下，
同学们拿着扫把、垃圾铲、垃圾夹等清洁
工具，清洁学校周边乡村。

“劳动课参与这样的活动，感觉很有
意义，也能使身心得到放松。回到家里，
力所能及地做点家务，搞搞房前屋后卫
生，感觉也很开心。爸爸妈妈长年不在
家，爷爷奶奶对农村卫生不太讲究，这段
时间我放学回家后经常搞搞卫生，爷爷
奶奶也开始变得爱讲卫生了……”在钱
排中心小学，在读三年级的学生小娟这
样说道。

“学生牵手家长，既培养学生热爱劳
动的良好品质，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卫
生习惯，又让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形
成全镇人人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共建美
好家园的良好氛围。开展这样的活动，
我们为学校点个赞，也为孩子们点个
赞！”对于镇内各中小学广泛开展的“小
手拉大手”活动，钱排镇广大镇村干部纷
纷给予点赞好评。

信宜钱排镇

“小手拉大手”共建美好家园

茂名晚报讯 记者梁奈 通讯员邱少
梅 潘海丽 女子婚后当“全职妈妈”照顾
家庭和子女，离婚时能否请求经济补
偿？日前，电白法院在审结这样一起案
件时，依法判决男方向女方支付经济补
偿金2万元。

案情回放

原告许某（女）与被告肖某（男）于
2014 年 4 月相识，2016 年办理结婚登记
手续，婚后生育一儿一女。两子女出生
后一直由许某抚养照料，肖某外出务
工。后双方因家庭矛盾经常吵架，2018
年 2月，双方开始分居。2021年 5月，许
某诉至法院，请求判决准许原、被告离

婚，婚生儿子由肖某抚养、婚生女儿由许
某抚养，各自抚养的孩子抚养费由各自
承担并互相享有孩子的探望权。许某主
张婚后其作为“全职妈妈”照顾小孩、料
理家务，负担较多家庭义务，要求肖某支
付经济补偿金。

肖某辩称，同意与许某离婚，同意婚
生子女的抚养权分配、抚养费负担及互
相享有小孩的探望权，确认其平时外出
务工，许某在家照顾子女，但不同意支付
经济补偿金。

法院裁判

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法院组织双方
当事人进行调解，但调解无效。考虑到

许某因抚育子女、照顾家庭负担较多义
务，综合案件实际情况，法院遂依法作出
一审判决：准予许某与肖某离婚，婚生儿
子由肖某抚养，婚生女儿由许某抚养，抚
养费各自负担；在不影响子女正常学习、
生活的情况下互相行使探望权；酌定肖
某向许某支付经济补偿金2万元。宣判
后，双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均未提出上
诉，该案现已生效。

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
八十八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
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
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

一方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双方协
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这是

《民法典》关于离婚经济补偿的规定。
在现实生活中，不少女性为了照

顾老人、抚育子女，选择自我牺牲，不
外出务工，而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
家务劳动上。一旦离婚，往往陷入经
济和就业困境。《民法典》第一千零八
十八条放宽了离婚经济补偿的适用条
件，是对家务劳务
无形价值的肯定，
有利于家庭主妇和
全职妈妈在遭遇离
婚时，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

“全职妈妈”离婚能否请求经济补偿？
法院：支持！

茂名晚报讯 记者吴祖光 通讯
员高干 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 着力加强项目施工
山体边坡复绿治理及监管，改善城
市森林生态环境，为实现高质量发
展提供坚实的生态支撑，最近，信
宜市人民政府出台了《信宜市项目
施工后山体边坡复绿监管办法》
（简称《监管办法》）。

《监管办法》出台的目的，为进
一步加强森林环境保护工作，加强
信宜市范围内因项目施工导致山
体边坡裸露的林地进行绿化修复
工作，防治因工程建设造成山体
裸露导致土壤水土流失、扬尘污
染，进一步夯实因工程建设山体
开挖裸土生态修复的主体责任和
监管责任，使有关项目施工后山
体边坡绿化问题得到整治，改善
森林生态环境。

《监 管 办 法》的 主 要 内 容 包
括：适用范围，适用于对信宜市
范围内因项目施工导致山体边
坡 裸 露 的 林 地 进 行 绿 化 修 复 。
部门职责，明确细化林业局、交
通 运 输 局 、财 政 局 和 各 镇 政 府
（街 道 办）以 及 建 设 、施 工 单 位
职 责 。 验 收 标 准 ，苗 木 成 活 率
要求达到 85%以上，且泥土裸露
面积不超 20%，验收合格后由验
收工作组出具竣工报告。保障
措施，强化组织保障，根据实际
进一步明确支持措施和细化管
理制度，提高边坡复绿项目实施
的科学性和组织的规范性。落实
各方责任，统筹组织实施，积极做
好资金保障工作。加强宣传引
导，做好政策解读，打好群众基
础。《监管办法》自公布之日起生
效，有效期三年。

信宜出台监管办法

推进项目施工后山体边坡复绿

昨日，记者在市区滨河北路看到，滨河北路智能化小型汽车停车场开
始实行收费管理。停车场收费标准为3元/次（12小时内）·辆，停车时间
不超过30分钟（含30分钟）的车辆免费。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李颜东 摄

案
说

滨河北路智能化汽车停车场

开始实行收费管理


